
关于实施洞头区灵昆街道王相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的通知

温政海经土征字 (2022)9号

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: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有关规定,因 瓯江

口产业集聚区⒛21年 昌后地块建设需要,需征收灵昆街道王

相村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.8084公顷,其 中农用地 0.6971公顷

(含耕地 0。 钙⒛ 公顷、黄海标高 10米 以下林地 0公顷),建

设用地 0。 1113公 顷,未利用地 0公顷。前期已组织土地征收

启动公告,进行土地征收风险评估,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,

拟定 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。于 ⒛22年 9月 16日 对征地补偿

安置方案进行公告,征求相关权利人意见情况。公告期限内未

收到相关权+ll人意见,未收到听证申请 ,按 时办理了补偿登记 ,

未按时履行补偿登记的,将以土地现状调查和公示结呆为准。

现将确定的王相村 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予以公布,并按规定

组织实施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洞头区灵昆街道王相村 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(温

海经征地补 (⒛22)9号 )

市住建局,市农业农村局,市市场监督管理局,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,

温州市公安局海经区分局,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住建局 (区房屋

征收管理部门),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局,洞头

区人民政府灵昆街道办事处,村集体经济组织。

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温海经征地补 〔⒛”〕9号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有关规定,拟定本次 《征地补偿安置

方案》。

一、征收目的、范围及⊥地现状

因瓯江 口产业集聚区 2021年 昌后地块建设需要,需征收灵昆街道王相村农

民集体所有土地 0.BOM公 顷 (12.1260亩 ),四 至详见温州东纬测绘信息有限公

司测绘的土地勘测定界图,图号为 2陇2。008)。 其中,农用地 O.6971公 顷 (含耕

地 ⒍4524公 顷、黄海标高 10米 以下林地 0公顷),建设用地 0.H13公顷,未利

用地 O公 顷。其他情况详见土地现状调查成呆。

二、征收土地补偿标准、安罡方式及保障内容

根据市人民政府令第 7号和温政发 (⒛20)18号文件规定,征地土地补偿

标准为 :

2.地 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。建设用地 (除房屋基底 占地外),一类区片 10

万元/亩 ;特殊附着物,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 日为价值评估时点,根据重

置价结合戚新评估予以补偿;坟墓 1.35万元/穴 ;古树名木和文物按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执行。农用地,一类区片其他地上附着物 1万元/亩 、青苗 1.5万元/亩 ;

现 (残 )值较高的生产设施和附属 (配套 )设施等设施农用地,以征地补偿安置

方案批准之 日为价值评估时点,按重置价结合咸新评估予以补偿。

3.征地现场处理包干费。一类区片 O.3万 元/亩 。

4.住 宅用房安置指标。一类区片,根据征收农用地 (除黄海标高 10米 以上

1.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。具体为 :

地类

一类区片 合讨

面积 (公 顷 )

补偿标准

(万元/公顷 )

面积 (公 顷 )

补偿金额

(万元 )

农用地 O.6971 135 0.6971 94.1085

建设用地 O.11I3 135 0.1113 I5.0255

未利用地 O 135 0 0

合计 O.8084 109.13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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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地外)面积核给住宅用房安置指标ω 平方米/亩 。

5.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。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⒉4人
`亩

,被征

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专项资金补贴 7.5万元
`人

。

三、集体定设用地上房屋朴偿和安二

该项目不涉及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补偿和安置。

四、土地征收具体由乡镇 (街道)组织实施。

附件 :

l。勘测定界图

2.项 目土地勘测定界表

3,农用地涉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调查表

4.集体土地伎用权调查表

5.建设用地涉及的其他地上附着物调查表

钋民镓

— 2—


